
澎湖縣望安鄉將軍國民小學社區共讀站借閱簡約 

  

一、讀者憑借閱證借閱圖書，每次限借十冊，一般圖書借出期限為二十八天；新上

架圖書借出期限為十四天；逾期罰則，以單本累計，逾期天數十天，則停借一天計

算。圖書附件不單獨外借，需隨圖書借出。 

  

二、讀者憑借閱證借閱過期期刊，每次限借三冊，借出期限十四天，不得申請續

借，逾期罰則，同前條規定。期刊附件不單獨外借，需隨期刊借出。 

  

三、一般圖書與新上架圖書可申請續借一次，續借期為七天，期刊不得申請續借；

凡讀者借閱中且尚未逾期之圖書資料，若無其他讀者預約，且借閱證無逾期停借

之情事，得於借閱期限內辦理續借。 

  

四、讀者可憑借閱證預約借閱中圖書，每次限預約五冊，預約圖書到館後，限於七

日內辦理借閱手續。 

  

五、讀者憑借閱證每次每人借閱視聽資料一件，限館內閱聽，被停止借閱權利之

借閱證，不得借閱視聽資料。 

  

六、本館參考圖書及列為不外借之資料，一律不外借。 

  

七、讀者借出之圖書、期刊如有遺失，損毀、污染、圈點、缺頁等情事，需賠償原

書（若為絕版圖書方可購買二年內出版之等值之同類新書；期刊：需賠償原期刊

物）。 

  

八、代借圖書需出示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九、各館館員得依借閱資料之適切性，裁量是否辦理借閱。 

  

十、年度借閱排行榜前十名者，可提高圖書借閱冊數為十五冊。 

 



 

 

 

 

 

 

 

 

 

 

 

 

 

澎湖縣望安鄉將軍國民小學圖書館借閱證申請要點 

 

  一、凡居住本村之民眾，請持身分證正本申請。尚未申請身分證者請攜帶戶口名   

     簿正本。 

 二、借閱證遺失時，請立即電話通知或親洽本館辦理掛失登記。若因未掛失而發

生冒用情事，得取消其借閱權利，所發生損害由借閱證登記人負責。 

 三、借閱證如有遺失或破損，可到本校圖書館辦理補（換）發。 

 四、代辦借閱證，請出示委託人及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 

 

 

 

 

 

 



 

 

 

 

 

 

 

 

澎湖縣望安鄉將軍國民小學社區共讀站開放時間 

 

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五 週六 週日 寒暑假 

開放學生使用時間 am8：00~pm4：00 am8：00~12:00 am8：00~12:00 am8：00~pm4：00 

社區民眾使用時間 am8：00~pm4：00 am8：00~12:00 am8：00~12:00 am8：00~pm4：00 

 

 


